学徒培养协议

甲方（企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学徒）:
                   身份证号:

贯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的意见》（人社部发[2018]66号）文件精神，根据北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北京市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实施方案》的通知（京人社能发[2019]128号）文件要求，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签订本协议。

协议是在人社部职业能力建设司《企业新型学徒制工作指南》第五篇相应内容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一、培训目标
培养学徒快速成为甲方需求的中、高级技术工人，取得中级及以上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培训合格证书、毕业证书），加快甲方后备技能人才的培养，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培训工种和培训期限

培训工种:制冷工


                   


培训期限:自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共计1年。

三、培训内容

乙方所在岗位相关的专业知识、操作技能、职业素养、工匠精神、安全生产规范等。

四、培训方式

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为主、院校参与的原则，采取“企校双制、工学一体”的培养模式，由甲方和培训机构共同承担培训任务。

甲方培养主要通过导师带徒方式，合作培训机构培养主要采取工学一体化培训方式。培训过程采用“互联网+”、职业培训包、集中授课、现场实操等培训模式。

五、培训质量考核标准

乙方培训期满，可参加职业技能鉴定或结业(毕业)考核，合格者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转向职业能力证书、培训合格证书、毕业证书）。

培训过程中，甲方针对培训内容采用课堂表现加阶段性测验等方式对乙方进行课程学习及岗位实践评价。

六、甲方责任与义务
1.甲方负责与合作培训机构共同确定学徒培训方案和计划，并向乙方明确培训目标、内容、期限和质量考核标准等内容。

2.甲方负责选拔优秀高技能人才担任乙方的企业导师，安排培养任务，帮助乙方逐步掌握并不断提升技能水平和职业素养，使之能够达到职业技能标准和岗位要求，具备从事相应技能岗位工作的能力。

3.甲方依据企业相关管理制度规定，对乙方在企业培训期间的安全、学习等实施管理及考核评价。

4.甲方负责支付乙方培训费用。
5.在协议执行期间，甲方应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工资。

七、乙方责任与义务
1.乙方在培训期间认真接受甲方和合作培训机构的培训，并严格遵守各项管理规定，如因违章违纪造成财产损害、人身伤害，乙方应承担相应责任。

2.乙方在工作时间外参加学徒制学习，不计加班；乙方在工作时间内参加学徒制学习，不扣工资；乙方无故不参加学徒制学习，经警告仍不改正的，视为违反规定中止培训，责任自负。
3.乙方在培训期间有义务接受企业和培训机构的管理、考核与评价。培训期限内，乙方应严格要求自己，虚心学习各项知识、技能，不断提高自身技能水平和职业素养，完成培训学习任务，达到培训要求。

4.乙方在培训期间要严格遵守设备安全操作规程和技术工艺流程等，因违反设备安全操作规程导致的事故，乙方应承担相应责任。

5.培训期限内，如因乙方违反相关规定被中止培训或未达到培训要求，或因乙方原因提前结束学徒制培养的，乙方自行承担培训费用1000元，给企业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八、附则
1.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若发生纠纷和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任何一方有权向当地劳动争议调解部门申请调解。

2.如因甲方原因导致企业导师岗位调整或其他原因无法履行职责，则由甲方自行安排相应人员履行企业导师职责；如乙方岗位调整或其他原因无法继续履行徒弟职责，则原甲方导师职责停止履行，由公司另行安排企业导师带徒弟学习。
3.本协议的变更、续签及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商定。

4.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为1年。

5.本协议一式三份，上交区人社局一份、甲方执一份、乙方执一份为凭。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

签字人:                                  签字人:

2020年12月1日
                          2020年12月1日



